
证券代码：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19-013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保定市盛世华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46%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大参林”或“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布《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保定市盛世华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46%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交易标的为保定市盛世华兴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定盛世华兴”或“目标公司”）的股权，现将有关情况补充披露

如下： 

 

一、前次交易及估值情况 

2018 年 2 月 2 日，公司与自然人陈常青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 2,717 万元

收购“保定盛世华兴”19%的股权，收购定价依据参照市场对连锁药店的估值参数，

结合目标公司的经营财务指标，按目标公司 2017 年全年含税收入 14,300.00 万元的 1

倍进行定价。 

 

二、此次交易及估值情况 

2019 年 3 月 27 日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拟收购

“保定盛世华兴”46%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7,424.50 万元。此次收购按目标公司 2018

年全年含税收入 18,506.96 万元的 0.872 倍进行定价。  

 

双方参照当年市场估值倍数协商整体估值，具体估值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前次收购 本次收购 

100%股权价值 14,300.00 16,140.00 



转让股权比例（%） 19 46 

股权转让款 2,717 7,424.50 

注：本次收购完成后，加上公司原持有目标公司 19%股份，公司将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65%的股权。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及前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稳健的拓展策略，根据公司“深耕华南，布局全国”的扩张战略理念，

深耕广东、广西市场的基础上开拓省外市场份额。公司目前已布局广东、广西、河南、

江西、福建、浙江 6个省份，此次收购完成将新进入河北市场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前次收购后，目标公司的经营发展稳定，销售规模稳步增长，在当地的连锁规模

不断提升。并通过对保定药品零售市场的深入考察，目标公司作为公司进入河北市场

的基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目标公司的整合及规划 

(1) 目标公司新开门店概述与整合规划 

目标公司在 2018 年累计新开 19 间门店，符合医药零售行业连锁药店规模扩张

的趋势，快速提高市场份额和抢占区域优势位置；新店的数量、规划布局、选址等严

格执行所有股东及管理层制定的年度战略导向，并且保定市场具有较大的连锁发展空

间。历史开店慢主要原因是原股东资金不充裕导致无法大额投入快速扩张；并通过首

次股份合作后借鉴了“大参林”新开门店的丰富经验，支撑快速新开的营运模式。 

公司将结合前期跨区域的整合经验，密切关注目标公司的整合工作。组建专项整

合小组立项跟进，目标公司将纳入“大参林”集团体系进行统一规范管理，由“大参

林”集团各职能条线一对一进行指导和管理，从新店培育、商品品类优化、采购资源

共享、门店装修、品牌形象、会员维护等方面进行。 

 

(2) 目标公司的物流情况 

① 在配送环节，为满足目标公司发展对原有仓库物流进行升级优化，于 2018 年

新设面积为 6400 平方米的物流仓库负责门店的药品配送，基本能满足未来 2—3年的

发展需求。本次收购后，目标公司继续利用现有仓库物流作为当地所有门店的配送渠

道。 



② 在采购环节，对原有采购渠道和采购条款进行优化，利用“大参林”丰富的供

应商资源和量采优势，药品流通是一个全国性的流通平台，将利用总部谈判能力采取

统谈分采的形式，由供应商直接供应保定市场；部分“大参林”优势品种由集团体系

仓库配送目标公司仓库，两种采购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满足目标公司的全品类需求。有

效降低采购成本及物流成本，预计整合后销售和毛利率将同步提升，从而提升目标公

司盈利能力。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后，目标公司将纳入合并范围内，成本大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

额将确认为商誉，存在盈利能力不佳原因导致商誉产生减值的风险，从而可能出现降

低公司盈利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